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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仁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能 仁 高 級 家 事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教室佈置競賽實施計畫 

           103.09.02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培養學生生活情操，美化學習環境，增進教學效果，特制定本比賽辦法； 

班級教室佈置比賽以同一年級競賽為原則，每學年舉行一次。 

二、佈置要點： 

  1.整體設計要求整齊、簡潔，並注意環保原則，儘量避免使用保麗龍等不符 

    合環保之材質；請勿以現有圖案圖樣之文樣直接張貼。 

 2.教室後方請務必設計「健康促進欄」、「輔導專區」、「校園資訊」、「班級成 

    果」及其他（如新知、學習成效或案例宣導等），以張貼相關資訊，或能便 

    於經常更換學生作品之效果；並以能呈現班風及團隊精神為內容；教室前 

    方靠前門、走廊設計「小城故事欄」張貼校刊；展示欄前方黑板靠內側設 

    計「公告欄」以張貼班級通報及班規等。  

  3.除規定佈置區域外，其餘牆面門窗，一律不可張貼任何文字、圖案，以求    班級環境

整齊清潔。此項列入佈置評分要點，並隨時抽查。 

  4.制式佈置：各班現有 國父遺像、先總統 蔣公遺像、校訓標語等為統一規    格，務求

整潔。若有毀損、殘缺則依現有狀況佈置。 

  5.創意佈置：左右兩側標語欄為創意區域。若因教室隔局無法設置成績展示欄,則不予佈置

該部份。 

四、佈置完成期限：開學前三週止。 

五、評閱：朝會時間開始考評。 

六、評分標準：設計內容 50％，實用 50％（請實際張貼與班級事務相關之公告事項，列入評

分重點）。 

七、評審：由學務處遴選評審老師 5名負責。 

八、獎勵：各年級視實際情形選出冠、亞、季、殿及佳作二名，報請 校長頒獎。未佈置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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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行事者報請懲處。 

九、請導師指導各班學生佈置以爭取榮譽。 

十、本辦法呈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